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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处
哈信息学发[2023]5 号

关于评选表彰 2023 年黑龙江省普通

高等学校“优秀毕业生”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

想政治工作的意见》和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

部令第 41 号），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

范引领作用，激励和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、民族复兴

紧密结合起来，争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

班人，根据省教育厅要求，现决定开展 2023 年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

校“优秀毕业生”评选表彰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对象：

2023 年全体在籍毕业生

二、推荐名额:

序号 学院
在籍学生

总人数

推荐“优秀毕业

生”人数
备注

1 软件学院 1352 27 本科 20 人，专科 7人

2 艺术设计学院 248 5

3 商学院 182 4

4 电子工程学院 205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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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评选标准：

1.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持党的路线、

方针、政策，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自觉践

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树立爱国主义思想，具有团结统一、爱好和

平、勤劳勇敢、自强不息的精神。

2.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，严格执行学生

行为准则，自觉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。有优良的道德品质和良好

的文明行为。在校期间未受处分，无违法违规违纪行为，无不良信用

记录。

3.善于学习和吸收新知识，热爱所学专业，勤奋学习，成绩优异。

按时修完教学计划的全部课程，取得相应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，在校

期间成绩不能有任何挂科现象，且学习成绩（文化课成绩）排名不低

于年级排名前 30%。

4.积极参加学术、科研、创新创业等活动，有较强的运用知识分

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开拓创新精神，在某一方面有突出表现。在学术、

科研、创新创业大赛、技能大赛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、有重要发明创

造或为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毕业生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评选。

5.积极参加社会实践、集体活动、志愿服务、社会工作，模范带

头作用突出，能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，有突出的表现和事迹。

6.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文娱活动，有健康的身体、良好的卫生习

惯及健康的心理素质，达到《国家体育锻炼标准》，具有积极、健康、

向上的精神风貌，且每学期体育成绩须达到良好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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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积极响应号召应征入伍，献身国防事业，自愿投身边远地区、

艰苦行业和我省县级以下乡镇基层就业创业的毕业生，有积极合理的

成才观、职业观、就业观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评选。（具体评分

标准见附件 1）。

四、评选程序：

（一）学院评选推荐

“优秀毕业生”评选工作以学院评选推荐为主。评选推荐工作由

各学院统一组织进行。先进行学院内初评，初评结果在学院范围内公

示 5 个工作日，然后报送学校进行联评。各学院在评选过程中要向

学生明确公布评选标准、公示时间和公示方式，要充分调动广大学生

的积极性，使学生在参与评选中受到教育。

（二）学校联评

各学院评选推荐公示无异议后，评选结果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5

个工作日，然后报送学生处。由学生处联合其他部门进行校级评选。

学校联评结果公示结束后，无异议的，各学院组织相关学生要认真组

织填写《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“优秀毕业生”表彰确认表》、《黑

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“优秀毕业生”汇总表》，在规定时限内将纸质

材料及电子版报送学生处赵向春。填写确认表须使用第三人称，应使

用计算机打印。

五、有关要求：

开展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“优秀毕业生”评选活动，对教育引

导我省广大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、弘扬民族精神、提升道德修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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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全面发展及推动和谐校园建设等具有重要的意义。各学院要高度

重视，加强领导，强化监督，严格执行评选标准，确保评选工作公平、

公正、公开。要加强对受表彰学生的教育工作，鼓励他们发扬成绩，

再接再厉，在学习、工作和生活中起到示范表率作用。要认真做好先

进典型的学习宣传工作，引导青年大学生积极参加，切实增强创先争

优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，提高工作的吸引力和感召力，激励更多的青

年学生在学习先进典型中提高综合素质，健康成长成才。

引导鼓励广大学生投身基层、扎根龙江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

功立业，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

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。

七、时间及报送方式

各学院于 2023 年 5 月 4 日前完成材料报送工作，如有学院逾

期没有向学生处报送推荐材料的，视为放弃本年度参评资格。

评选材料报送联系人：赵向春

联系电话：15776220406

电子信箱：hxcizhaoxiangchun@126.com

附件：1.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“优秀毕业生”评分标准

学生工作处

二〇二三年四月十八日


